附件3
承 诺 书

一、本人自愿到所选择的单位工作，保证个人信息真实准确，对个人信息不准确、弄虚作假造成的相应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二、本人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前往用人单位报到，服从用人单位管理及工作安排，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聘用合同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四川省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人社规〔2024〕17号）的各项管理规定，爱岗敬业，尽职尽责。
三、公益性岗位期满按时离岗，按照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不再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，并做好相应工作交接。
四、主动接受县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和城镇公益性岗位监督管理工作小组的监督检查。若第一次发现不在岗，主动接受县就业局发出的整改意见，并按期整改；若第二次发现不在岗，自愿接受用人单位解除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聘用合同的处理意见，并承诺不得信访。
五、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县就业局、用人单位和本人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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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签字并按手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